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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重难点法条以[解读与应用]形式进行阐释，注释内容在吸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对条文的权威解读中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全新撰写，简
单明了、通俗易懂，并突出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纠纷与难题，并专设“以案说法”生动形象展
示解决法律问题的实例，这是市面上其他图书所无法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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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法地位]    [适用范围]    [试婚]  第二条  [婚姻制度]  第三条  [禁止的婚姻行为]   
[包办婚姻与买卖婚姻]    [重婚]    [家庭暴力]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第四条  [家庭关系]第二章  结婚  
第五条  [结婚自愿]    [结婚自愿]    [关于婚约]    [关于同性婚姻]  第六条  [法定婚龄]    [法定婚龄及周岁
的计算]    [晚婚晚育]  第七条  [禁止结婚的情形]    [禁止一定范围内的血亲结婚]    [禁止患有一定疾病的
人结婚]  第八条  [结婚登记]    [结婚程序]    [未办理结婚登记的起诉离婚]  第九条  [互为家庭成员]  第十
条  [婚姻无效]    [未到法定婚龄]    [取消强制性婚检后，未进行婚前健康检查而在婚后发现  严重疾病的
，婚姻的效力是否受影响?]    [宣告婚姻无效的主体]    [同一婚姻关系离婚和无效婚姻宣告的审理顺序]  
第十一条  [可撤销的婚姻]    [可撤销婚姻]    [胁迫]  第十二条  [无效与可撤销婚姻的法律后果]    [自始无
效]    [无效婚姻和被撤销婚姻的主要法律后果]第三章  家庭关系  第十三条  [夫妻平等]  第十四条  [夫妻
姓名权]  第十五条  [夫妻的自由]  第十六条  [计划生育义务]  第十七条  [夫妻共有财产]    [夫妻财产制]   
[法定财产制]    [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    [夫妻财产平等处理权]  第十八条  [属于夫妻一方的财产]    [夫
妻个人财产]    [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军人的特殊
个人财产]  第十九条  [夫妻财产约定]    [夫妻约定财产制]    [夫妻财产约定的条  件]    [婚前财产公证]    [
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  第二十条  [夫妻扶养义务]  第二十一条  [父母与子女]    [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    [
抚养费]  第二十二条  [子女的姓]  第二十三条  [父母对子女的保护和教育]  第二十四条  [遗产继承]    [遗
产的法定继承顺序]    [夫妻相互继承问题]    [收养与继承]  第二十五条  [非婚生子女]  第二十六条  [收养
关系]  第二十七条  [继父母与继子女]  第二十八条  [祖与孙之间的抚养、赡养义务]  第二十九条  [兄姐
与弟妹之间的扶养义务]  第三十条  [尊重父母婚姻]第四章  离婚  第三十一条  [自愿离婚]    [行政程序离
婚的概念]    [协议离婚的程序]  第三十二条  [离婚程序与准予离婚的情形]    [诉讼离婚的概念]    [诉讼外
调解]    [诉讼离婚的程序]    [判决离婚的标准]    [宣告失踪人的离婚诉讼]    [分居的理解和时间计算]    [
涉外离婚诉讼]  第三十三条  [军人配偶要求离婚]  第三十四条  [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的情形]  第三十五条 
[复婚]  第三十六条  [离婚与子女]    [离婚后子女抚养问题]    [人工授精子女的抚养]  第三十七条  [离婚
后的子女抚养费用]    [抚育费的界定与支付]    [抚育费的变更及起算]  第三十八条  [离婚后的子女探望
权]  第三十九条  [夫妻共同财产的离婚处理]    [财产分割基本原则]    [有限责任公司出资额的离婚分割] 
  [离婚房屋分割]    [公房承租权的分割]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第四十条  [对付出较多一方的补偿]  第
叫十一条  [共同债务]    [夫妻共同债务]    [夫妻个人债务]    [夫妻债务的清偿]  第四十二条  [一方困难时
的适当帮助]第五章  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家庭暴力与虐待]  第四十四条  [遗弃]  第四十五
条  [重婚、家庭暴力、虐待、遗弃犯罪]  第四十六条  [离婚中损害赔偿的情形]    [离婚损害赔偿范围]   
[离婚损害赔偿请求的主体与限制]    [离婚损害赔偿诉讼提起时间]    [虐待、遗弃的认定标准]    [婚外恋
能否提出损害赔偿?]    [恋爱分手后能否要青春损失费?]  第四十七条  [隐藏、转移共同财产等情形的处
理]  第四十八条  [强制执行]  第四十九条  [婚姻家庭的其他违法情形]第六章  附则  第五十条  [变通规
定]  第五十一条  [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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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每年的婚姻登记档案目录副本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报送。
（三）被撤销或者合并的婚姻登记机关的婚姻登记档案应当按照前两款的规定及时移交。
第十五条婚姻登记档案的利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婚姻登记档案保管部门应当建立档案利用制
度，明确办理程序，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婚姻登记机关可以利用本机关移交的婚姻登记档
案；（三）婚姻当事人持有合法身份证件，可以查阅本人的婚姻登记档案；婚姻当事人因故不能亲自
前往查阅的，可以办理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代为办理，委托书应当经公证机关公证；（四）人民法
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和安全部门为确认当事人的婚姻关系，持单位介绍信可以查阅婚姻登记档案；
律师及其他诉讼代理人在诉讼过程中，持受理案件的法院出具的证明材料及本人有效证件可以查阅与
诉讼有关的婚姻登记档案；（五）其他单位、组织和个人要求查阅婚姻登记档案的，婚姻登记档案保
管部门在确认其利用目的合理的情况下，经主管领导审核，可以利用；（六）利用婚姻登记档案的单
位、组织和个人，不得公开婚娴登记档案的内容，不得损害婚姻登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七）婚姻
登记档案不得外借，仅限于当场查阅；复印的婚姻登记档案需加盖婚姻登记档案保管部门的印章方为
有效。
第十六条婚姻登记档案的鉴定销毁应当符合下列要求：（一）婚姻登记档案保管部门对保管期限到期
的档案要进行价值鉴定，对无保存价值的予以销毁，但婚姻登记档案目录应当永久保存。
（二）对销毁的婚姻登记档案应当建立销毁清册，载明销毁档案的时间、种类和数量，并永久保存。
（三）婚姻登记档案保管部门应当派人监督婚姻登记档案的销毁过程，确保销毁档案没有漏销或者流
失，并在销毁清册上签字。
第十七条本办法由民政部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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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婚姻法新解读》：权威规范文本，全新法条注释，生动以案说法，贴近日常纠纷，法规检索便捷，
实用法律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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